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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用评级发生调整及公司债券

调整交易方式事项的公告 

一、评级调整情况 

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钜盛华”）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收到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出具的《关于将深

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为 AA-的公告》，大公将公司主体信

用等级由 AA+下调至 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将“20 深钜 05”、“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21 深钜 03”、“21 深钜 04”和“21

深钜 06”债项信用等级由 AA+下调至 AA-。 

（一）评级机构名称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二）调整对象 

本次调整评级对象为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的债券信息如下： 

1、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简称“20 深钜 05”，债券代码“175492.SH”； 



2、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简称“20 深钜 06”，债券代码“175576.SH”； 

3、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简称“21 深钜 01”，债券代码“175577.SH”； 

4、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简称“21 深钜 02”，债券代码“175926.SH”； 

5、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简称“21 深钜 03”，债券代码“188002.SH”； 

6、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四期），简称“21 深钜 04”，债券代码“188156.SH”； 

7、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六期），简称“21 深钜 06”，债券代码“188222.SH”。 

（三）调整前后的评级结论 

1、调整前评级结论： 

大公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列入信用观察名单。“20 深钜

05”、“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21 深钜 03”、“21

深钜 04”和“21 深钜 06”的信用等级为 AA+。 

2、调整后评级结论：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A+调降至 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20 深钜 05”、

“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21 深钜 03”、“21 深钜

04”和“21 深钜 06”债项信用等级由 AA+调降至 AA-。 

（四）调整时间及原因 

本次评级调整日期为：2021 年 9 月 18 日。 

本次评级调整原因：钜盛华未能清偿到期债务及未能履行担保责任反映其流

动性紧张，将对经营活动和融资产生不利影响；钜盛华及其控股股东深圳市宝能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能投资集团”）新增较多被执行记录，法律风

险上升；2021 年以来，钜盛华盈利水平下降，本部仍处于亏损状态；钜盛华对外



担保余额较大，且关联担保占比高，仍存在较大或有风险；钜盛华债务压力大，

且未能提供近期到期债券本息的偿还资金安排，偿付不确定性加大。综合来看，

钜盛华债务偿还能力下降。 

二、调整交易方式 

根据《关于调整债券上市期间交易方式有关事项的通知》，为维护债券投资

者的利益，公司发行的“20 深钜 05”、“20 深钜 06”、“21 深钜 01”、“21

深钜 02”和“21 深钜 03”债券自 2021 年 9 月 23 日起进行交易方式调整，暂停

竞价系统交易，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采取报价、询

价和协议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三、公司后续安排 

公司目前积极落实偿债资金，将通过推动存货去化，持有资产出售、引进战

略投资者、出售部分金融股权、设立股权基金等方面的措施，加大资金回笼力度，

以缓解当前暂时的流动性困难，并与投资者保持沟通，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充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全力确保债务本息兑付。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